
2021 年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情况

2021 年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607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76.34%，比上年 27799 万元减收 1729 万元，减少 6.22%。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21454 万元；农业土地

开发资金收入 16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73 万

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3978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4639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36.9%，比上年的 50643 万元，减支 4245 万元，减

少 8.3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

出 232 万元其中：移民补助 232 万元。

城乡社区支出：城乡社区支出 7829 万元，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7579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安排的支出 250 万元。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 35331 万元其中：其他地方自行试

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35000 万元、 彩票公

益金安排的支出 331 万元（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249 万元、用于体育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3 万元、用于残

疾人事业的彩票公益金支出 79 万元）。

债务付息支出：债务付息支出 2967 万元，（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金债务付息支出 326 万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付息支出 1423 万元、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付息支出 1218 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9 万元（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9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1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26070 万元，政

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095 万元，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 8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37200 万元，收入总计为

6445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6398 万元，调出资金

14300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210 万元，年终结余 544 万元。


